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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前言

長久以來，訴諸武力的國家始終被視為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主要

威脅。回顧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人類浩劫及經濟災難，當年確實

曾有某些作為，試圖限制那些為了獲取本國利益，而將發動戰爭視為

一種既有權力的國家。大體而言，當時的《國際聯盟盟約》(Covenant 

of the League of Nations)內容排除了武力選項，並且設置了某些機制，

包含「仲裁、常設國際法院體系之下的司法架構，以及透過設計周詳

的軍備裁減程序所建立的互信機制。」1 此外，國際聯盟試圖以「集體

安全」為其權力主軸，致使原本就是焦點的軍備裁減議題更受矚目。

當然，國際聯盟終究無力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，繼而廣泛引發各

界從基本原理及理念兩個層面質疑戰爭究竟能否憑藉法律及國際規

範而獲致緩和。國際社群中有許多人士認為，基於國家原本的傾向就

是將訴諸武力視為自衛的基礎，故而此等策略本身就有其危險性。相

反地，另有其他人士主張災難乃是聯盟並未獲得足夠的資源與支持

所致，最明顯的是昔日的擁護者，美國，並未加入國際聯盟。此一後見

之明印證了羅斯福總統擘劃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秩序，以及其後

杜魯門總統加以落實，都有此同感。2

的確，自從1945年人類有史以來最大浩劫之一的衝突之後，同年

10月24日新成立的聯合國宣稱其宗旨在於「矢志拯救後代子孫免於戰

爭蹂躪」。3 儘管此一宗旨本身是國際關係上的關鍵時刻，但其重要

性係植基《聯合國憲章》第2條第4項納入全面禁止用武。然而，更令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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驚訝的是，該條文最初是由美國代表團以英文草擬而成，而這個國家

以領導獲勝的盟國終結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之姿，甫確立世界超

級強權的地位，從杜魯門總統於1945年6月26日聯合國成立大會發表

著名的演說，即可窺見當時國際情勢一二：「我們必當體認─無論我

們的國力有多麼強大─我們必須節制自身隨興所至的恣意妄為。沒

有任何一個國家，沒有任何區域團體，可以或應該期待擁有傷害其他

國家的特權。」4 

然而，儘管杜魯門總統充滿正面的恢弘大論，但實現和平一向並

非如此輕易可得。尤有甚者，杜魯門的主張顯然並不適用於美國自身

所擁有的特權，最明顯的例證是杜魯門政府分別在1945年8月6日及9

日在日本廣島與長崎隨後使用最極端形式的軍事力量。杜魯門總統的

言論，以及廣義而言，美國訴諸武力的政策存在的最大矛盾，見諸於

過去六十餘年來美國對國際和平與安全所做的承諾，一直以來所展

現的履踐程度。以簡單而有力的說法是，美式和平(Pax Americana)對

於訴諸武力一向有其規範，然而美國卻是以特權從事其訴諸武力的

方式，的確如此。

即便並非極為嚴重的前後衝突，美國的暴衝行徑總是自相

矛盾：整個廿世紀裡，美國一方面在各種議題上試圖形塑

(若非實際創造)多邊架構；但另一方面，美國若非往往避開

後續成立的組織，便是有意或無意削弱這些組織。5 

時光快速轉動至2001年911恐怖攻擊事件，情境顯然就像當年第

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一樣，美國又再度站在「國際憲政的關鍵時刻。」6

本書探討議題的主要論點在於，911恐怖攻擊事件之後的兩任政府，


